
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19日表49-3-1(109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
分位別

30459175260316154139134002646208第1分位

5588499111633458661750069646208第2分位

9791641274609512681666411170516646208第3分位

15848321672941563311031267521094117646208第4分位

2978499232675249508963879522048523646208第5分位

451589029916131776138698104313415882646208第6分位

659092237285912611331220321061225546328646208第7分位

10632157476503304935919257818915310270149646208第8分位

193678005547861189383136809233583623264455646208第9分位

83346091598484499736257422870661689198014203510516646208第10分位

13085879429955985168204078358938128422104312493205566462080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11年05月19日表49-3-1(109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4628818673826235796930463471338003230 2479第1分位 0

5930980114150643363501092240496522600 6827第2分位 0

7830281420454323374511371434531724971052964 10735第3分位 4

87313725255764932172456932762577439319122410 13370第4分位 22

12027245537717973561864384212111121310519496521 22499第5分位 64

15525062250231173737117468615974180659121048145 31953第6分位 235

3002368866529575380850104804212992503106234528119 83904第7分位 1020

5822327248557231378057173031267153850072261164394 227128第8分位 5405

113326442210090090330868358934390677582705317052994 672892第9分位 28409

4228365920100801371663023280194946341723381584867253936 10182523第10分位 2215774

67882837555508083523339468414752222096519042408020020185523 11254309合    計 2250934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